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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徐昕重译经典，传播法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堪称不朽之经典。
钟书峰先生重译该书，令人感佩。
遥想当年，歌乐山下，烈士墓旁，西南政法，声名远扬，我与书峰，三年同窗，论法辩理，求学问道
，铁西漫步，川外打望，嘉陵放歌，登山远眺⋯⋯那时年少，学法只见法条，却难得要领，更未参透
法的精神；那时青春，未曾想，今日一位工作繁忙的检察官，竟能静心学问，重译这样一部充满挑战
的经典著作。
书峰兄嘱我作序，百般推却，但碍于西政同学之情，江西同乡之谊，请辞未成，说上几句。
最早的《论法的精神》中译本，系何礼之（日本人）、程炳熙、张相文节译前四章之《万法精理》
，1900年至1902年刊于中国学者在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
第二个译本，是张相文先生翻译的十四章的《万法精理》，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第三个译本，是严复先生节译的前二十九章《法意》，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雁深先生翻译的《论法的精神》全译本。
主要囿于时代的限制，包括严复和张雁深译本在内的前四个译本，均在翻译上存在不少问题。
改革开放后，陆续有其他中译本问世。
其中，20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明龙先生翻译的《论法的精神》较为权威。
而将许、钟译本稍作对比，还是能看到钟书峰的译本力图有所超越。
这也是我愿意斗胆作序的原因之一。
《论法的精神》第一章第一节钟书峰译本与许明龙译本对照钟书峰译本第一章法之概论第—节论法与
万物的关系最广义的法，是指源于物之本质的必然联系。
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万物皆有法：神有其法，物质世界有其法，超人智能有其法，兽有其法，人有其
法。
有人断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由盲目的命运所导致的。
这种说法极其荒谬，因为除盲目的命运创造智能物的妄言外，还能有什么更为荒谬？
可见，存在一种根本理性。
法，就是这种理性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万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上帝，作为造物主与护物主，与宇宙存在关系。
上帝创造万物所循之法，就是上帝护佑万物所循之法。
上帝之所以遵循那些法则，就是因为他了解那些法则；他之所以了解那些法则，就是因为那些法则是
他所制定的；他之所以制定那些法则，就是因为那些法则与其才智和权力有关。
许明龙译本第一章一般意义上的法第一节法与各种存在物的关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法是源于事
物本性的必然联系。
就此而言，一切存在物都各有其法。
上帝有其法，物质世界有其法，超人智灵有其法，兽类有其法，人类有其法。
有人说，我们在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盲目的必然性造成的，这种说法荒谬绝伦，试想，还有比
声称具有智慧的存在物也产生于盲目的必然性更加荒谬的言论吗？
由此可见，存在着一个初元理性，法就是初元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各种存在物之间的
相互关系。
作为宇宙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上帝与宇宙有关系，上帝创造宇宙时所依据的法，便是他保护宇宙时所
依据的法。
他依照这些规则行事，因为他了解这些规则；他了解这些规则，是因为他曾制定这些规则；他之所以
制定这些规则，是因为这些规则与他的智能和能力有关。
钟书峰译本我们已注意到，尽管这个世界是因物质运动而形成的，而且没有认识能力，但是，这个世
界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而仍然存在，其运动必定受恒定之法的指引。
倘若我们可以臆想出另一个世界，它也必定拥有不变的法则，否则，它必然会消失。
因此，看似随心所欲的上帝创世行为，必定蕴涵着与无神论者的命运之法一样的恒定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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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没有那些法则，造物主也可以统治这个世界的说法，是荒谬的，因为没有那些法则，这个世界就
不可能存在。
那些法则，就是恒定不变的关系。
移动物体的运动，就是根据物体质量与速度的关系而产生、加速、减速或者停止的；异就是同，变就
是不变。
某些智能物可能拥有其自己制定的法则，但也同样拥有绝不可能是其自己制定的法则。
智能物在出现之前，就有出现的可能，因此，它们拥有可能存在的关系及其法则。
就是说，在法律制定之前，就可能已经存在公正关系。
认为除实定法所要求或者禁止的外根本不存在什么公正或者不公正的说法，与认为圆未画好前所有半
径都不相等的说法，并无二致。
许明龙译本正如我们所见，由物质运动组成而且没有智慧的世界始终存在着。
可见，世界的运动必定有其不变的法则。
我们如果能够想象出另一个世界来，那么，这个世界大概也有其固定的规律，否则它就会毁灭。
因此，创世看似一种随心所欲的行为，其实它意味着一些不变的法则，就像无神论者所宣称的永恒宿
命那样。
没有法则世界便不复存在，所以声言造物主可以不凭借这些法则来治理世界，那是谬论。
这些法则是恒定不变的关系。
在两个各自运动的物体之间，所有运动的获得、增大、减小或丧失，原因都是质量和速度的关系，差
异意味着同一，变化意味着恒定。
与众不同的智能存在物能够拥有他们自己创制的规则，但他们同样拥有一些并非由他们自己创制的法
则。
在智能存在物尚未存在之时，他们已经有了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彼此之间有可能存在着某些关系，因
而也就可能有了某些法律。
在制定法律之前，就可能存在着某些裁定是非的关系。
断言有了规定和禁止某些行为的人为法之后，才有公正和不公正的区别，那就不啻于说，在画出圆圈
之前，所有半径都是长短不一的。
钟书峰译本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规范公正关系的实定法制定之前，就已经存在公正关系。
例如，倘若人类社会存在，遵守人类之法就是天经地义的；倘若某一智能物接受了另一智能物的恩惠
，前者就应当感谢后者；倘若某一智能物创造了另一智能物，后者就应当一直保持最初依存前者的状
态；倘若某一智能物伤害了另一智能物，前者被后者报复就是罪有应得。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智能世界的治理，远远比不上治理得那么井井有条的物质世界。
尽管智能世界也有其法，即本质上恒定之法的法，但是，智能世界不可能像物质世界那样不折不扣地
遵循其法。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某些智能物囿于本性而容易犯错误，另一方面是因为某些智能物的本性就是
要求自由自在。
所以，智能物不是始终遵循其原始之法，甚至还不时违犯其自定之法。
动物是否受普遍或者特殊运动法则的支配，我们无法确定。
无论如何，它们与上帝的关系，也不可能比它们与物质世界其他物的关系更为密切；感觉对于它们而
言，只是在彼此之间或者它们与其他物之间的关系中才有用处，除此以外，别无他用。
许明龙译本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在人为法确立公正关系之前，就存在着公正关系。
例如，倘若已经有了人类社会，那么，遵守人类社会的法律就是正确的；倘若智能存在物获得了另一
种存在物的泽惠，那么，前者理应感谢后者。
倘若一个智能存在物创造了另一智能存在物，被创造者就应该始终保持与生俱来的从属关系。
倘若一个智能存在物加害于另一个智能存在物，前者就应该受到同样的损害。
如此等等。
但是，智能世界的治理远远比不上物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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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智能世界虽然也有因其本性而不能改变的法则，但是，智能世界却不像物质世界那样恒久地遵
守这些法则。
其原因在于，与众不同的智能存在物受本性所限，难免会犯错误，再则，他们往往始终出于本性而自
行其是，所以，他们并不始终遵守他们的初元法则，也不始终如一地遵循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我们不知道，兽类是受制于普遍的运动法则抑或受制于特殊的动因。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兽类与上帝的关系绝对不比物质世界中的其他东西更为亲密。
只有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只有在它们与其他特殊存在物的关系中或是在对待它们自己时，情感对它
们来说才是有用的。
钟书峰译本凭借肉欲诱惑，动物个体得以传承；凭借这一诱惑，动物物种得以传承。
动物拥有自然法，因为它们是通过感觉而结合起来的；它们不拥有实定法，因为它们不是通过认识而
联系起来的。
然而，动物并非始终不渝地遵循其自然法，倒是那些既没有认识能力也没有感觉能力的植物，能更好
地遵循自然法。
动物不具有我们人类所具有的高级能力，但它们却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某些能力。
它们没有我们所怀有的希望，但它们也没有我们所怀有的恐惧；它们像我们一样都会死亡，但它们却
不知死为何物；甚至大多数动物比我们更注意自我保护，而且不那么放纵其情感。
人，作为自然物，与其他物一样，受恒定之法的支配。
人，作为智能物，不断违背上帝所制定的法律并改变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他是任其自我管理之物，尽管他是有缺陷之物，而且他与一切有缺点的智能物一样，必定会出现无知
与犯错的情形：甚至仅有的粗浅知识，他都会丧失；作为感性之物，他会受到无数冲动情感的驱使。
如此之物，随时都可能将造物主抛诸脑后，因此，上帝就以宗教法提醒其履行义务；如此之物，随时
都可能将他自己抛诸脑后，因此，哲学家就以道德法警示他究竟是谁；虽然人类因结合而生活于社会
中，但是，他可能将其同类抛诸脑后，因此，立法者就以政治法与市民法促使其恪尽义务。
许明龙译本借助肉欲的引诱，它们保存了自己特殊的存在，肉欲的引诱同样使它们得以保存自己的物
种。
它们有自然法则，因为它们由同样的情感连接在一起，但是，它们并非凭借认知而连接在一起，所以
它们没有人为法。
不过，兽类并不是一成不变地遵守自然法则，倒是那些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的植物，更好地遵守了
自然法则。
兽类虽然完全不具备我们那种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但它们也有我们所不具备的优越性。
它们虽然丝毫没有我们的期望，却也没有我们的恐惧；它们像我们一样会死去，但是它们在死去的时
候并不知道死亡为何物；它们中的大多数比我们更善于保存自己，而且不那么放纵情欲。
作为物质存在，人与其他物质一样，也受制于不变的法则。
作为智能存在物，人不断地破坏上帝确定的法则。
人本应自持自理，可是，人有局限性，如同一切高级智能存在物一样，既会陷于无知，也会犯错误；
丢失本来就不多的知识，而作为一种感情丰富的创造物，人往往会萌生出各种各样的欲念。
这样一种存在物随时随地都可能忘掉其创造者，上帝则借助宗教法规唤起他们对上帝的记忆。
这样一种存在物随时随地都可能忘掉自己是谁，哲学家们借助道德规范提醒他们。
他们来到世上就要生活在社会中，但有可能忘掉他人，立法者借助政治法和公民法让他们恪尽自己的
义务。
孟德斯鸠，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历任波尔多省法院法官、院长以及法兰西学院院
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柏林科学院院士。
他著述丰富，影响较大的有1721年《波斯人信札》、1734年《罗马盛衰原因论》和1748年《论法的精
神》。
《波斯人信札》显示了孟德斯鸠反封建统治、反教会迫害，争取平等、自由的思想。
《罗马盛衰原因论》首次概述了他的政治法律理论。
这些作品为撰写《论法的精神》作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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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凝结了孟德斯鸠一生的心血，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
这部集大成的著作，以法律为中心，遍涉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历史、地理等领域，被誉为“亚
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
该书涉猎法学的方方面面，是法学史上为数不多的鸿篇巨制，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法学百科全书。
透过法律和社会现象，孟德斯鸠超越法律规范本身，力图探寻和阐释法律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类理
性之规律。
孟德斯鸠基于历史事实和世界各国的制度实践，力图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从社会、历史、
文化以及人们生存环境中诸因素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中把握法律的精神。
他认为，法律与国家政体、自由、气候、土壤、民族精神、风俗习惯、贸易、货币、人口、宗教等皆
有关联，法律与法律、法律渊源、立法目的以及作为法律建立基础的各种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
例如，他认为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风俗等会产生巨大影响，土壤与居民性格乃至政
治制度有密切关联，国家疆域的大小与政治制度联系密切。
这些被称作“地理环境决定论”。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憧憬实行立宪、分权和法治的国家，并以英国为例提出君主立宪制的
政治主张。
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
他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自由，而保障自由的基本手段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因此必须实行宪法框架
下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宪政制度。
《论法的精神》不仅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资产阶级国家和法律制
度的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制度设计。
实行法治、分权制衡、平等自由，作为法律的精神，被载入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
》，为当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奉为法治的基本原则。
《论法的精神》不只是世界的，更属于中国。
当下中国，迫切需要法治的启蒙。
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被宣告形成，但民众并不欣喜。
因为立法只是法治建设的一个侧面，而立法与社会现实之间、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之间的鸿沟很大，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整个社会在执法、司法、守法方面缺乏法律至上、分权制衡等法律
的精神。
中国法治建设需要注入法律的精神，中国需要孟德斯鸠。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保障人民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几十年来，建设法治作为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从来没有改变，建设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保障宪
法和法律权威，依法监督权力行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这些与《论法的精神》所阐述的立宪、分
权和法治精神，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
因此，重译重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对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法的精神》是法律人必读之经典，但真正读完的人或许并不多，原因之一是译本的可读性不足。
期望钟书峰先生的译本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法意传播，点滴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
2012年春节北京昆玉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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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界定了法律的定义，提出了三权分立制和君主立宪学说，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
。
该书中提出的追求自由、主张法治、实行分权的理论，对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书被称为“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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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德斯鸠（C.L.Montesquieu
1689~1755），出生于法国波尔多附近的一个贵族世家。
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社会学家，也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
著述不多，但其影响却相当广泛。
《论法的精神》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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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节 论法与万物的关系 最广义的法，是指源于物之本质的必然联系。
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万物皆有法：神有其法，物质世界有其法，超人智能有其法，兽有其法，人有其
法。
 有人断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由盲目的命运所导致的。
这种说法极其荒谬，因为除盲目的命运创造智能物的妄言外，还能有什么更为荒谬？
 可见，存在一种根本理性。
法，就是这种理性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万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上帝，作为造物主与护物主，与宇宙存在关系。
上帝创造万物所循之法，就是上帝护佑万物所循之法。
上帝之所以遵循那些法则，就是因为他了解那些法则；他之所以了解那些法则，就是因为那些法则是
他所制定的；他之所以制定那些法则，就是因为那些法则与其才智和权力有关。
 我们已注意到，尽管这个世界是因物质运动而形成的，而且没有认识能力，但是，这个世界历经如此
漫长的岁月而仍然存在，其运动必定受恒定之法的指引。
倘若我们可以臆想出另一个世界，它也必定拥有不变的法则，否则，它必然会消失。
 因此，看似随心所欲的上帝创世行为，必定蕴涵着与无神论者的命运之法一样的恒定法则。
认为没有那些法则，造物主也可以统治这个世界的说法，是荒谬的，因为没有那些法则，这个世界就
不可能存在。
 那些法则，就是恒定不变的关系。
移动物体的运动，就是根据物体质量与速度的关系而产生、加速、减速或者停止的；异就是同，变就
是不变。
 某些智能物可能拥有其自己制定的法则，但也同样拥有绝不可能是其自己制定的法则。
智能物在出现之前，就有出现的可能，因此，它们拥有可能存在的关系及其法则。
就是说，在法律制定之前，就可能已经存在公正关系。
认为除实定法1 所要求或者禁止的外根本不存在什么公正或者不公正的说法，与认为圆未画好前所有
半径都不相等的说法，并无二致。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规范公正关系的实定法制定之前，就已经存在公正关系。
例如，倘若人类社会存在，遵守人类之法就是天经地义的；倘若某一智能物接受了另一智能物的恩惠
，前者就应当感谢后者；倘若某一智能物创造了另一智能物，后者就应当一直保持最初依存前者的状
态；倘若某一智能物伤害了另一智能物，前者被后者报复就是罪有应得。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智能世界的治理，远远比不上治理得那么井井有条的物质世界。
尽管智能世界也有其法，即本质上恒定之法的法，但是，智能世界不可能像物质世界那样不折不扣地
遵循其法。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某些智能物囿于本性而容易犯错误，另一方面是因为某些智能物的本性就是
要求自由自在。
所以，智能物不是始终遵循其原始之法，甚至还不时违犯其自定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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